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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海顺新型药用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保荐人”）

作为上海海顺新型药用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顺新材”、“上市公

司”或“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

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就全资子公司之间

吸收合并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具体情况及核

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53 号《关于同意上海海顺新

型药用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

公司已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6,330,000 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00 元，按面值发行，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63,300.00 万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63,300.00 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 459.00 万元（含增值税）后实际收到的金额

为 62,841.00 万元，上述到位资金扣除律师费、审计验资费、资信评级费、信息

披露、登记费等其他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1,480,650.00 元，加上发行费用中可抵

扣的增值税进项税人民币 343,621.70 元，本次发行可转换债券公司实际募集资金

净 额 为 人 民 币 陆 亿 贰 仟 柒 佰 贰 拾 柒 万 贰 仟 玖 佰 柒 拾 壹 元 柒 角 整

（¥627,272,971.70）。上述募集资金到账情况已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23]2-8 号）《上海海顺新型药用包装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验证报告》予以确认。 

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在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上，并与保荐人、存

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 



2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 2022 年 3 月 25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 2022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相关决议以及《上海海顺新型药用包装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结合募集

资金的到账情况，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

费用后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铝塑膜项目 46,356.00 32,600.00 

2 功能性聚烯烃膜材料项目 23,900.00 19,7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11,000.00 11,000.00 

合计 81,256.00 63,300.00 

三、本次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事项基本情况 

海顺新材于 2023 年 10 月 16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五届

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暨变更部分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为了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架构，充分发挥资产整合的经

济效益，降低运营成本，同意全资子公司浙江海顺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顺新材料”）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浙江海顺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顺新能源”）。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海顺新能源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其所有资产、

负债及其他一切权利义务均由海顺新材料依法承继。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募投项目之一“铝塑膜项目”实施主体为海顺新能源，因本次吸收

合并事宜的实施，该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海顺新能源变更为海顺新材料，该项

目的投资金额、用途、实施地点等其他事项不变。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事

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吸收合并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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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并方海顺新材料基本情况 

名称：浙江海顺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3MA2B7G387X。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经济开发区南浔大道 2888 号。 

法定代表人：林武辉。 

注册资本：51,680 万元。 

成立日期：2019 年 9 月 11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医用包装材料制造；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新型膜材

料制造；新型膜材料销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

塑料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新材料技术研发；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产业用纺织

制成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生产；包装装潢

印刷品印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股权结构：海顺新材持股 100%。 

海顺新材料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度 2023 年 6 月 30 日/2023 年 1-6 月 

总资产 96,095.70 125,092.33 

负债总额 79,125.42 71,550.18 

应收账款 5,066.22 7,936.73 

净资产 16,970.28 53,542.15 

营业收入 9,646.45 7,747.21 

营业利润 558.49 1,08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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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度 2023 年 6 月 30 日/2023 年 1-6 月 

净利润 623.63 891.87 

备注：2023 年 1-6 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被合并方海顺新能源基本情况 

名称：浙江海顺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3MA2JKT6472。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经济开发区南浔大道 2888 号 3 栋。 

法定代表人：林武辉。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1 年 9 月 3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销

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销售；医用包

装材料制造；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海顺新材持股 100%。 

海顺新能源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度 2023 年 6 月 30 日/2023 年 1-6 月 

总资产 7,204.73 34,155.72 

负债总额 6,370.41 33,766.43 

应收账款 120.86 137.48 

净资产 834.31 389.29 

营业收入 177.60 250.06 

营业利润 -496.15 -445.03 

净利润 -326.98 -445.03 

备注：2023 年 1-6 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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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具体安排 

海顺新材料本次吸收合并海顺新能源的具体安排情况如下： 

1、海顺新能源目前在建设期，海顺新材料拟通过吸收合并方式合并海顺新

能源所有资产、负债、权益等。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海顺新材料继续存续经营，

海顺新材料将向相关主管部门申请注销海顺新能源的独立法人资格。 

2、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相关规定及实际情况确定合并基准日，海顺

新能源于合并基准日至吸收合并完成日期间产生的资产、负债及损益由海顺新材

料享有和承担。 

3、合并各方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履行通知债权人和公告程序。 

4、合并双方根据法律法规等要求，签订有关协议、文本，共同完成相关资

产转移、权属变更等工作，并办理税务、工商等注销、变更登记手续，以及法律

法规或监管要求规定的其他程序。 

5、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海顺新能源的所有资产、负债及其他一切权利义

务由海顺新材料依法承继。海顺新材料的公司名称、经营范围、注册资本、股权

结构及执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并不因本次吸收合并而改变。 

（四）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情况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用以

及其他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以募集资金投入（万元） 

1 铝塑膜项目 海顺新能源 32,600.00 

2 功能性聚烯烃膜材料项目 海顺新材料 19,7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海顺新材 11,000.00 

合计 63,300.00 

因本次吸收合并事宜的实施，拟注销海顺新能源的独立法人资格，部分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变更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变更前实施主体 变更后实施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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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变更前实施主体 变更后实施主体 

铝塑膜项目 海顺新能源 海顺新材料 

四、本次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事项对募投项

目的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架构，充分发挥资产整合的经济效

益，降低运营成本，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海

顺新能源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本次吸

收合并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实际性影响，也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

利水平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铝塑膜项目实施主体由海顺新能源变更为海顺新材料后，投资金额、用途、

实施地点等其他事项不变，其对应的募集资金余额将转移到海顺新材料名下的募

集资金专户。本次变更铝塑膜项目实施主体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和项目实施的

实质内容，不影响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

并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海顺新材料吸收合并

海顺新能源，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管理结构，降低运营成本，符合公司战略发

展需要。铝塑膜项目实施主体由海顺新能源变更为海顺新材料，其投资金额、用

途、实施地点等其他事项不变，不影响募投项目的实施。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董事

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其授权人员全权办理本次吸收合并的一切事项，包括但不限

于协议文本的签署、相关资产的转移、税务工商注销及变更登记等手续，授权有

效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吸收合并相关事宜全部办理完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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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符合公司实际发展需要，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的治理架构，降低管理成本，

提高运营效率。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海顺新能源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其

财务报表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实际性影响，

因此而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符合公司实际发展情况需要，不会对募投项目

实施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管理架构与资源配置，提高运营效率，降低管

理成本，符合公司当前实际情况。海顺新能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已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本次吸收合并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实际性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而引起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并未实质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实

施，原项目的投资金额、用途、实施地点均未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具

体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于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的议案》的实施。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暨变更部分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上述事项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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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事项具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未实

质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及项目实施内容，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事项无异

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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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海顺新型药用包装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暨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核查意

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姚奔  齐玉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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